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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評鑑細則 
96 年 10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通過 

96 年 10 月 25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03 月 19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8 年 10 月 01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9 年 10 月 21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11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4 年 10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5 年 6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7 年 11 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8 年 10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9 年 5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0 年 4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6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 年 3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

下簡稱 本校辦法)第七條，訂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院教師評鑑之通過標準與各分項最低分數標準按照「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第三條之規定。其中各分項之分數計算方式依下列三款規定： 

      一、教學項目：其分數計算標準，按照「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之規

定。 

      二、研究項目： 

(1)發表於 SCI(或 SSCI)論文，期刊評比為前 25％且為通訊作者(主要貢獻者)，

每篇可獲 40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及研究員人數(n)加 1均分

其得分(即 40/(n+1))。期刊評比以該學門最近年度或 5年平均最新之

Impact Factor值，並依本院每年定期公告之最新期刊排序資料為準。 

(2)發表於 SCI(或 SSCI)論文，若為單一通訊作者(主要貢獻者)，每篇可獲 20

分。若為 多位平均貢獻者，均分其得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及

研究員人數(n)加 1均分其得分(即 20/(n+1))。應用數學系本項得分乘以 2

計算。 

(3)發表於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5分。 

上述(1)～(3)項之期刊論文，每篇僅可擇其中一項計入分數。若僅有接受函時，

同一篇論文僅可採計一次，日後該期刊論文發表時則不得再採計分數。 

(4)發表於學術研討會全文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5分。其他學術

研討會 會議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2分。學術研討會論文三

年(原受評期間)最多可得 10分。惟再度受評者，學術研討會論文每一學年

最多可增加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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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與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研究計畫，擔任主持人，每一件可獲8分；

參與執行政府機構或其他財團法人之研究計畫(金額 30 萬元以上)，擔任計

畫主持人，每一計畫可獲 5分；共同主持人每一計畫可獲 2分。共同主持人

身份三年(原受評期間)最多可得 6分，惟再度受評者每學年可增加 2分。 

(6)參與產學合作之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 30萬元以上者可獲 3

分，計畫金額 100 萬元以上者可獲 5分。 

(7)專利每件可獲 5分。  

三、服務暨輔導項目：其分數計算標準如下： 

          服務： 

(1)服務滿 1年，每學年核給 2分。 

(2)擔任本校正式編制之二級主管以上職務者，每年可得 10分。其他行政職，每

學年核給 4分。 

(3)參與系(所、科及中心)、院、校之各種公共事務延續性者，每學期可獲 1 分。

擔任系或院自我評鑑種子教師者，每學年可獲 4分。 

(4)參與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教評會斟酌加 1至 4分。 

(5)參與校內外各種與專業相關之服務，(單次性者，一次可獲 1分；延續性者，

每學期可獲 2分)，本項最多可獲 10分。 

 輔導： 

          (1)受評期間曾獲校優良導師，核給 20分；曾獲院優良導師，核給 15分。 

          (2)擔任導師，每學年核給 2分。 

          (3)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務、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每學期每項

核給 1 分。 

          (4)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身心輔導、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等相關活動，

每項核給 1分；擔任前述相關活動推動（協助）者或負責人，每項核給 2分。 

          (5)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每學年核給 2分。 

          (6)其他輔導工作（如系所學生事務組組長或負責人等），每學年核給 2分。 

第三條 評鑑未過者，應於二年內就其過去四至五年之整體表現再度受評，其評分比例標準如

下： 

 
定期評鑑 再度受評 

3年 4年 5年 

教學 至少 20分 

研究 至少 20分 至少 26分 至少 32分 

服務暨輔導 
至少 10分 

最多 20分 

至少 13分 

最多 26分 

至少 16分 

最多 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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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系(所及中心)得依特性，就前條所列之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績效訂定更嚴

格之規範，報院教評會核備。 

第五條 上述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等項目，如有特殊案件，系(所及中心)、院教師評

審委員 會得依實際情況審議。 

第六條 本評鑑作業程序，依據本校辦法辦理，各系(所及中心)應於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完

成初審 後送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複審後，彙送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決審。 

第七條 首次評鑑未達標準者，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責成該系所內資深教師或教師社群諮

商輔導之。 

第八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細則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核定後實施。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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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評鑑計分表 

                                             97 年 06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通過 

98 年 10 月 01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4 年 10 月 29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105 年 6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7 年 11 月 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2 月 5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8 年 10 月 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8 年 11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9 年 5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6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110 年 4 月 2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6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6 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3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 年 3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受評教師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職 稱  系 所  

 

任 現 職 日 期  年  月  到 校 日 期  年  月 

 

前次受評日期  年  月  前次評鑑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本次受評期間  年  月 ～  年  月  

評鑑計分 

教學評鑑項目 
評鑑者 

自  填 

系(所) 

教評會 

初評 

院教評會 

複評 

校教評會 

總評 
備註 

１ 受評期間曾榮獲校優良教師核給 60分      

２ 教學評量總分      

教學項目總成績(項目 1或 2)  

(至少需得 20分)       
     

填表說明： 

1. 教學評量總分為「依照科目比例換算之總分」，請受評教師自行自教務處下載受評期間之教學評量分數列表。 

2. 再度受評者其計分標準依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第三條所列計算方式核算之。 

 定期評鑑 再度受評 

3 年 4 年 5 年 

教學項目 
總 成 績 

至少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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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評鑑項目 
評鑑者 

自  填 

系(所) 

教評會 

初評 

院教評

會複評 

校教評

會總評 
備註 

S
CI
/S

SC
I 

期刊評比為前 25％且為通訊作者(主要
貢獻者)，每篇可獲 40 分。非主要貢獻
者，則以參與教師及研究員人數(n)加 1
均分其得分〔即 40/(n+1)〕。 

    
左列 3類之期刊論
文，每篇僅可擇其中
一項計入分數。若僅
有接受函時，同一篇
論文僅可採計一次， 
日後該期刊論文發
表時則不得再採計
分數。 
期刊評比以該學門
最近年度或 5 年平
均 最 新 之 Impact 
Factor 值，並依本
院每年定期公告之
最新期刊排序資料
為準。 

若為單一通訊作者(主要貢獻者)，每篇
可獲 20 分。若為多位平均貢獻者，均
分其得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
教師及研究員人數(n)加 1 均分其得分
〔即 20/(n+1)〕。應用數學系本項得分乘
以 2 計算。 

    

其
他
期
刊 

發表於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

期刊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

獲 5 分。 
    

研
討
會 

發表於學術研討會全文論文，且為主要
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5 分。     

學術研討會論文 3
年(原受評期間)最
多可得 10分。惟再
度受評者，每一學年
最多可增加 4分。 

其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且為主要貢
獻者，每一篇可獲 2 分。     

研
究
計
畫 

參與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之研究
計畫，擔任主持人，每一件可獲 8 分；參
與執行政府機構或其他財團法人之研
究計畫(金額 30 萬元以上)，擔任計畫主
持人，每一計畫可獲 5 分。 

     

同上述計畫，擔任共同主持人，每一計
畫可獲 2 分。 

    
本項 3年(原受評期
間)最多可得 
6 分，惟再度受評者
每學年可增加 2 分。 

參與產學合作之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

持人，計畫金額 30 萬元以上者可獲 3
分，計畫金額 100 萬元以上者可獲 5 分。 

     

專
利 

專利每件可得 5分。      

 
研究項目總成績(至少需得 20 分)     註：參考填表說明 

 

填表說明： 

1. 再度受評者其計分標準依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第三條所列計算方式核算之。 

 定期評鑑 再度受評 

3 年 4 年 5 年 

研究項目 
總 成 績 

至少 20分 至少 26分 至少 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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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暨輔導評鑑項目 評鑑者 
自  填 

系/所/中
心教評會 
初  評 

院教評會 
複  評 

校教評會 
總  評 備註 

服務 

服務滿 1 年，每學年核給 2 分      

擔任本校正式編制之二級主管以
上職務者，每年可得 10 分。其他
行政職，每學年核給 4分。 

     

參與系(所、科及中心)、院、校之
各種公共事務延續性者，每學期可
獲 1 分。擔任系或院自我評鑑種子
教師者，每學年可獲 4分。 

     

參與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
教評會斟酌加 1 至 4 分。      

參與校內外各種與專業相關之服
務(單次性者，一次可獲 1 分；延
續性者，每學期可獲 2分) 本項最
多可獲 10分。 

     

輔導 

受評期間曾獲校優良導師，核給
20 分；曾獲院優良導師，核給 15
分。 

     

擔任導師，每學年核給 2分。      
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
務、服務學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
每學期每項核給 1 分。 

     

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
身心輔導、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等
相關活動，每項核給 1 分；擔任前
述相關活動推動（協助）者或負責
人，每項核給 2 分。 

     

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
老師，每學年核給 2 分。      

其他輔導工作（如系所學生事務組
組長或負責人等），每學年核給 2
分。 

     

服務暨輔導項目總成績 

(至少需得 10分，最多 20分) 
    

註：參考填

表說明 

填表說明：再度受評者其計分標準依據本院教師評鑑細則第三條所列計算方式核算之。 

 定期評鑑 再度受評 

3 年 4 年 5 年 

服務暨輔導 
項目總成績 

至少 10分 
最多 20分 

至少 13分 
最多 26分 

至少 16分 
最多 32分 

 

受評鑑教師簽章： 
 

 

 

 

本人確認所填資料無誤，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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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所(科、中心)教評會審議 

系(所)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系、所主管簽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 院教評會審議 

院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院長簽章： 
 

 

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 校教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已達標準   □ 

未達標準   □ 

特殊情形說明： 

 

 

                                校長簽章： 

 

 

 


